黑社建办〔2010〕1号

黑龙江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百项服务进社区，打造特色型社区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委和人民政府（行署）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各成员单位，省农垦总局、森工总局：

    现将《百项服务进社区，打造特色型社区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八日
主题词： 百项服务 社区活动 通知
  黑龙江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10年1月8日印发
共印100份。

“百项服务进社区，打造特色型社区”活动方案

为推动全省城乡社区服务业发展，满足城乡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，发挥社区组织在服务民生、服务发展、服务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，2010年，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“百项服务进社区，打造特色型社区”活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的

遵循以人为本、服务居民、资源共享、和谐发展的原则，在全省原有社区服务体系较为完备的基础上，开展有重点、分层次、定方向的专项服务推进活动，进一步提高全省社区服务水平，丰富社区服务内容，创新社区服务方式，更好地承接居民需求和社区供给，促进公共服务、社会服务、志愿服务、商业服务在社区的有效对接，实现保民生、谋发展、促稳定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“百项服务进社区，打造特色型社区”活动有以下两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全面推进百项服务进社区

一是保民生服务。要把服务民生、方便群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纳入到社区服务中来，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险办理服务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、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、流浪儿童救助服务、失业人员管理服务、残疾人服务服务、低保户救助服务、慈善救济服务、双拥优抚服务、妇女救助服务、计划生育服务、社区卫生服务、环境卫生服务等在我省社区的全面覆盖。

二是谋发展服务。各地要下大力气培育社区第三产业发展，打造社区产业发展链条，扶持规模化、连锁化、信息化的社区服务实体，开展社区便民服务、社区商业服务、社区创业服务、社区就业服务、社区职业中介服务、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，鼓励大学生、复转军人、再就业职工在社区创业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。
三是促稳定服务。各地要从巩固和谐、维护稳定的高度，推进社区安全服务、社区防灾减灾服务、文明祭祀服务、廉政文化服务，抓好综合治理服务、群防群治服务、消防演练服务，提供流动人口管理服务、两劳人员管理服务、社区矫正服务、民事调解服务、法律普及服务、信访排查服务、上访化解服务等等。

（二）努力打造特色型社区建设

通过 “百项服务进社区”，让每个社区都能找到优点长处、树立风格特点、找准定位方向，形成差异化发展、特色型定位的发展态势，赋予社区生机和活力，形成全省社区一居一品、一社一型的服务新格局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。
——找准发展方向，开展专项创建。各地要按照中央和省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，组织好和谐社区、文明社区、平安社区、环保社区、卫生社区、青年文明社区、绿色社区、园林社区、再就业社区、防灾减灾社区、文明祭祀社区等创建活动。

——划分社区功能，明确社区定位。按照较为通行的学习型社区、文化型社区、服务型社区、管理型社区、保障型社区等分类方法，确定社区的功能类型，有目标、有方向地建设。

——依据社区实际，培育特色社区。各地要创新思维，拓宽理念，把学习型社区建设延伸到知识型社区、育才型社区、科普型社区的建设中，把文化型社区建设延伸到廉政文化社区、文明型社区、文娱型社区、健康型社区的建设中。此外，还要抓好创业型社区，成长型社区、创新型社区、环境友好型社区、宜居型社区、生态型社区、花园型社区、节约型社区、满意型社区、安全型社区、共建型社区、关爱型社区、安置型社区、福利型社区、商业型社区等特色社区建设。
三、活动的方法步骤
 全省“百项服务进社区、打造特色型社区活动”，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分五个阶段扎实推进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。1月中旬至2月中旬，按照方案要求，进行层层动员和部署，全面落实任务。

（二）调查摸底。2月下旬至3月下旬，各地对党委、政府、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、社会服务、志愿服务、商业服务等不同方面、不同类别的社区服务项目进行模调查摸底，进行登记备案，掌握基本情况。

（三）归类梳理。4月初至5月末，根据摸底情况，在社区现有基础上，对社区服务项目进行重新梳理、归纳，结合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细化分解、科学分类、有效整合，并建立工作台帐，以便于更有针对性地推进和落实好各项社区服务项目。
（四）全面开展活动。6月初至10月末，围绕活动内容，结合分类梳理情况和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，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、扩展服务内容、扩充服务项目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任务，把社区服务项目抓实。在活动推进过程中，要深入开展“特色社区”创建活动，积极引导基层在全方位开展社区服务的基础上，突出品牌特色，按照一居一品、一社一型的建设模式，拓宽社区服务思路，打造充满活力的特色型社区。
（五）总结验收和特色社区评选。11月初至12月末，以市（地）为单位对“百项服务进社区”活动进行检查、验收，认真总结活动中的典型经验，组织开展五类“十佳”社区评比，年底前，全省将进行“十佳”特色型社区命名表彰。
四、活动形式及有关要求

（一）活动形式。各地要紧密结合实际，创新活动载体，丰富活动内容，积极探索贴近群众，满足居民需求的活动形式，确保活动取得成效。

——通过“社区服务月”、“志愿服务周”、“主题服务日”等活动形式，深化社区服务功能，提升社区服务水平。

——通过开展“社区服务技能竞赛”、“社区诚信服务商家评选”、“社区服务明星”、“社区十佳公仆”等评比活动，培育社区服务典型，提升社区服务技能。

——通过开展廉政文化进社区、防灾减灾进社区、文明祭祀进社区等社区行动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明建设，树立社区文明新风，提升社区居民文明素质。
——通过举办“社区节”、“邻里节”、“文化节”、“社区运动会”等节庆活动，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，营造社区和谐氛围。

（二）有关要求。各地要把“百项服务进社区、打造特色型社区”活动作为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主线贯穿全年，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、强化落实，促进社区服务项目的完善和发展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。
一是要纳入重要日程。市（地）、区（市、县）要把此项活动作为社区建设工作总体安排的首要任务，加强领导，摆上日程，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，确保活动不流于形式，不走过场。
二是要突出活动主题。要把扩大和完善社区服务项目，创建特色型社区作为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活动主题，既要建设全方位、多元化、普惠性的服务型社区，又要着力打造具有独特优势，特点突出的特色型社区，激发社区的发展活动。
三是要扩大社区宣传。要以“百项服务进社区、打造特色型社区”活动为载体，一方面，要通过入户走访等形式，面向社区居民宣传社区服务政策、服务项目和服务信息，让居民更加了解社区，更加信赖社区；另一方面，要通过报纸、网络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，面向社会宣传社区建设中的典型经验和工作成效，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社区事业，积极参与社区服务，倾力支持社区发展。
四是要认真总结成果。各地在活动中，要边推进、边指导、边总结，培育、推广典型，促进活动成果转化。要把活动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及时报省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全省将定期通报活动情况。同时，将把各地活动开展成效纳入到2010年全省社区建设“以奖代补”资金考核指标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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